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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學生
體適能教學之探討

陳勇安 　日本山形大學地域教育文化研究科

摘要

體適能分別為健康體適能與競技

體適能兩大類，對一般人及身心障礙者

而言，則以強調促進健康、預防疾病及

增進日常生活工作效率的健康體適能為

優先。健康體適能包括身體組成、心肺

適能、柔軟度及肌力與肌耐力等四項要

素。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學生因心肺適

能、柔軟度及肌力與肌耐力的問題，使

他們無法保持平衡、獨立的身體位移、

執行日常生活或參與休閒活動。為使他

們擁有良好的體能表現、正向健康的身

體組成及骨骼肌肉功能，需加強心肺適

能、柔軟度及肌力與肌耐力，且安排參

與中等強度的身體活動或休閒活動。其

訓練原則要保持間歇性、漸進式及充份

的休息時間，不可急於安排強度過高的

活動內容。惟有擁有良好的健康體適能

表現，才具備充份從事休閒與娛樂、日

常生活或工作的活力。

關鍵字：健康體適能、心肺適能、

        柔軟度、肌力與肌耐力

壹、前言

目前國內較少對腦性麻痺與肢體障

礙族群進行探討，此兩類礙族群因缺乏

良好的運動習慣，使其在運動量不足的

情況下，體適能表現普遍落後於一般人 

（USDHHS, 2000）。要增進腦性麻痺

及肢體障礙參與身體活動，加強體適能

的表現，就必須了解他們所面臨的阻礙

因素，設計合適的參與計畫與機會。針

對健康體適能的身體組成、心肺適能、

肌力與肌耐力與柔軟度之四項要素，

配合活動類型、頻率、強度、持續時

間及漸進式原則之五大原則 （ACSM, 

2013）及參與者的身體基本能力、障礙

類別特性與障礙程度，來擬定腦性麻痺

及肢體障礙的體適能運動處方。本文分

別就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的體適能表

現、運動處方規劃及體適能測驗進行

探討及說明 （Heyward, 2010; Winnick, 

2010）。

◎通訊作者：陳勇安�anericch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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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體適能表現

一、肢體障礙

教學者在瞭解及考量肢體障礙者

的身體狀況，及所能接受的運動強度、

頻率與時間長短等因素後，考慮應用

低強度的有氧運動、游泳、手搖或腳

踏健身車及快走方式來提升心肺適能 

（Winnick, 2010）。肌肉萎縮或衰弱、

動作幅度減低、關節受損及平衡與協調

問題等，常影響肢體障礙者從事身體

活動，然而這些問題是漸進性的，是

不可逆的現象，不論安排多少活動量

肌力與肌耐力仍會衰退 （Tarnopolsky, 

2009）。DiRocco （1999）建議在安排

肌力與肌耐力的活動時，肌肉最大承重

量不可超過 50%。肌力與肌耐力訓練

應採漸進式及充份休息的訓練原則，不

可冒然安排高強度的阻力運動，並需觀

察參與者的肌力於運動後 12 小時是否

有恢復，如未恢復，即表示運動強度過

大應進行調整。另外，肌力與肌耐力的

活動應避免安排扭轉、旋轉或於關節處

施壓的內容。

二、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者受不適當的反射行為

影響，身體各部位的肌肉功能與柔軟度

有失衡情形，並伴隨動作協調與平衡的

困難，造成腦性麻痺者須花費比一般人

更多的體力、較差的運動能量輸出來

完成相同動作，此直接造成腦性麻痺

者在從事身體活動的時間與體力大幅

縮短 （Laskin, 2009）。因此需安排腦

性麻痺最少維持 15 分鐘以上的中等強

度的身體活動，或達到調整運動後最

大預期心跳的 70% （Winnick & Short, 

1999），同時保持間歇性、漸進式及充

份休息的訓練原則，不可急於安排強度

過高的活動內容。

腦性麻痺者的柔軟度，常受限於

緊蹦的上下肢與髖部肌肉的影響，此影

響會導致他們產生攣縮與骨骼變形的問

題。教學者應避免安排具衝擊性的柔軟

度運動，需先利用加長時間的靜態柔軟

運動來舒緩腦性麻痺者的肌肉群，這些

柔軟度運動應優先置於心肺適能與肌力

與肌耐力的訓練之前，而且腦性麻痺者

於平時也可進行柔軟度運動的伸展，伸

展次數可減少一些，但把伸展的時間拉

長一些 （Surburg, 1999）。

伸肌與屈肌間的肌張力不平衡是

腦性麻痺者常有的問題，DiRocco （ 

1999）指出可利用手持重物、彈性帶或

阻力訓練的方式來維持及加強全身伸肌

與屈肌的平衡，因此進行阻力訓練時，

建議維持在中等的訓練速度及 60% 的

肌肉最大承重量，等邊阻力訓練和投

擲、打擊及踢的粗大動作就有助於發展

腦性麻痺的肌力與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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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動處方規劃

教學者為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學生

設計運動處方時，必須考量所從事的活

動類型、頻率、強度及持續時間的特性

進行活動設計。一般而言，頻率是指一

天或一星期內身體活動的次數；持續時

間則著重於身體活動的時間長度，或為

計算一個運動行為的重複次數。強度是

運動處方中一個重要指標，因為不同的

體適能元素，會有不同的強度要求。我

們可視強度為一個可感知不舒服程度的

身體自覺，或肢體可最大伸展的長度。

感知運動強度時，可利用最大心跳率、

運動自覺或代謝當量進行測量。如表 1

活動強度推估 （USDHHS, 1996）所示。

然而，代謝當量並不常見適應體育中，

因為該方法是以無肢體障礙族群為研究

參與者 （Winnick, 2010）。

資源來源：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DHHS). (1996)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 Atlanta: Author.

強度
方法

最大心跳率（%）      運動自覺量表                    代謝當量
非常輕度 < 35 < 10              < 2
輕度 35-54 10-11 2-4

中度 55-69 12-13 5-7

高度 70-89 14-16 8-10

極高度 > 90 17-19 > 10

最大程度 100 20 12

表 1 

活動強度推估表

一、身體組成

WHO （1998）指出身體質量指數 

（BMI）的分類標準，肥胖者的 BMI> 

30kg/m2、 體 重 過 重 者 的 BMI 介 於

25~29kg/m2 之間、正常體重者的 BMI

介於 18.5~24.9kg/m2 之間、體重過輕

者的 BMI< 18kg/m2。近年來，學校、

醫院或研究單位開始使用生物電阻分

析 （Bioelectric Impedance Analyzers，

簡稱 BIAs）決定身體脂肪與身體質量

指數 （BMI）的身體比率，BIAs 是一

種快速、非侵入性且較不昂貴的身體組

成評估方法。BIAs 是透過傳導原理來

測量身體組成，相當適合用於健康或體

適能管理，亦可測量上肢及下肢的身

體組成情形（Heyward, 2010; Win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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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改善身體組成的方法與提昇心

肺適能策略相類似，通常完成心肺適能

訓練要求的同時，身體組成也會有所改

善。進行身體組成的訓練時，建議應用

低強度、高頻率及較長時間的持續運動

時間來進行。

二、心肺適能

心肺適能為綜合了有氧能力與有氧

行為的身體活動能力。有氧能力是指在

運動過程中，身體所需氧氣的最大消耗

量。評估生理性健康指標的有氧能力，

對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學生而言並不

容易，因為有氧能力需具備有均衡發展

的身體。因此，有氧行為成為提供了另

一種評估的替代方法：參與者能持續維

持一個範圍內最大心跳率的時間長度，

則符合有氧行為的標準。改善參與者心

肺適能的運動頻率、強度及時間的內

容，如表2心肺適能指引所示 （Winnick 

& Short, 1999）。

資料來源：Winnick, J.P. & Short, F.X. (1999). The Brockport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Guide . Champaign: Human Kintics.

參與者 頻率 強度 時間與運動型態

青少年�
（13-17 歲）

3~5 天 / 週

50~90% 最大心跳率
115~180 心跳 / 分
12~16 運動自覺量表
5~10 代謝當量

以 10 分 鐘 為 單
位， 每 日 累 積
20~60 分鐘活動量

學童�
（10-12 歲）

3~5 天 / 週

55~70% 最大心跳率

115~145 心跳 / 分
12~13 運動自覺量表
5~7 代謝當量

每 天 累 積 30~60
分以上活動量

學童�
（6-9 歲）

3~5 天 / 週 鼓勵參與
每 天 累 積 30~60
分以上活動量

腦性麻痺與 
肢體障礙學生

可依上述頻率操
作，除非身體活
動造成身體惡化

維持體適能為主；
四肢癱瘓及僅能運動
上肢者，建議以目標
心跳區間進行強度設
定

以間歇活動、累積
活動總量為介入
方法。如有必要，
可降低活動量

表 2 

心肺適能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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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每位學生每日能進行 30~60

分鐘，最少也要 20~30 分鐘以上的中

強度身體活動 （Pan, 2008）。但當學

生無法達到所建議的運動量時，可利用

較短運動時間搭配較高運動頻率的替代

方法來完成運動目標，如採用間歇方式

來進行，每次較少持續時間，一日多次

的方式運動，盡量使每日運動時間的總

合達到 20~60 分鐘，如此也可以收到

運動效果。如果是使用以手臂操作輪椅

或中樞神經受損的學生，在利用心跳率

來評估運動強度時，其目標心跳率需扣

除 10，方為合理的建議值 （Winnick, 

2010）。

三、肌力與肌耐力

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學生在肌力

與肌耐力的訓練中，通常著重於肌耐力

的加強，教學者在設計訓練內容時，可

採用降低強度、較低的持續時間，但增

加頻率的組合模式來進行練習，建議

可設計每周最少進行 2 次，每次最少 8

到 10 次的能持續反覆的動作。另外，

教學者在器材的選擇上，可選擇重量訓

練器材、彈力帶、彈力繩、藥球或物理

治療使用的懸吊系統等器材來進行練

習。建議參與者每周的肌力與肌耐力訓

練，如表 3 肌力與肌耐力指引 （ACSM, 

2013）所示。

參與者 頻率 強度 時間與運動型態

青少年
（13-17 歲）

2~3 次 / 週，至少
間隔 1 天再運動

以較低抗阻的強度開
始，再適度增加。
起初反覆次數 12~13
最終目標 15~16

8~10 組動態運動
每組 8~15 次重覆

學童
（10-12 歲）

2~3 次 / 週，至少
間隔 1 天再運動

以不強調操作技巧為
前提下，用低抗阻為
設定強度

8~10 組動態運動
每組 12~15 次重覆

學童
（6-9 歲） 4~7 次 / 週 以不強調運動強度為

前提下，鼓勵參與

不特別強調動態運
動，每天應維持
30~60 分鐘以上的
運動時間

腦性麻痺與�
肢體障礙學生

可依上述頻率操
作，除非出現運
動量減少的現象

進行輕量的抗阻運動

減少運動阻數，但
各組的反覆次數不
變；可適時調整運
動組數及頻率

資料來源：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2013).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9th ed.). Baltimore, MD: Lippincott Williams 
&Wilkins.

表 3 

肌力與肌耐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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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柔軟度

教學者在設計改善柔軟度時，一

般建議至少每周 3 天，每天至少重複 3

至 5 次，每次進行 15 至 30 秒，伸展

時間至少要總和 10 分鐘以上，當肌肉

適度伸展後出現灼熱感，即可維持該

參與者 頻率 強度 時間與運動型態

青少年（13-17 歲）

學童（10-12 歲）
每週 3 天以上

最大強度不達令人
感到不適程度

特定肌群伸展，
每個肌群重複伸展
3~5 次，每次 15~30
秒

學童（6-9 歲） 每週 4~7 天
從事一般性身體活
動

每日累積 30~60 分
鐘以上的活動量

腦性麻痺與 
肢體障礙學生

可依上述頻
率操作，每天
2~3 次伸展，
除非出現身
體活動受限
制現象

��強度如上

不特別強調，但當
身體活動範圍受限
時，則可操作伸展
運 動， 時 間 約 15
秒 ~10 分鐘 （時間
拉長，則可減少重
覆次數）

表 4 

柔軟度與動作範圍指引

資料來源：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2013).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9th ed.). Baltimore, MD: Lippincott Williams 
&Wilkins.

姿勢 15-30 秒。運動前及結束後皆需進

行伸展運動。建議教學者可從伸展動作

的頻率、強度及持續時間進行考慮。建

議內容如表 4 柔軟度與動作範圍指引 

（ACSM, 2013）所示。

肆、體適能測驗

教學者應該依據所欲瞭解的資料內

容來選擇合適的測驗項目，各種體適能

測驗不一定完全適用於各種障礙類別。

本文依肢體障礙與腦性麻痺的特性分別

自 UNIQUE 方案、最佳身體測驗手冊、

KANSAS 適應 / 特殊體育測驗手冊、

FITNESSGRAM 測驗管理手冊、健康

體適能測驗手冊與 Brockport 體適能測

驗手冊，共 6 種體適能測驗中挑選適用

的健康體適能四項要素所相搭配的測

驗，如表 5 體適能要素與測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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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腦性麻痺與肢體障礙學生擁有良

好的健康體適能表現，才能充份從事休

閒與娛樂、日常生活或工作的活力。因

此，安排從事合適的身體活動及選擇適

當的體適能測驗項目就成了一件重要的

事。教學者必須考量腦性麻痺與肢體障

礙學生的失能及其特性，安排適當的身

體活動內容、修正理想的體適能常模、

調整體適能測驗項目及測驗標準，並將

所調整的內容與參與者進行溝通達到共

識，以達符合個別化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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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遊戲對話中
兒童人稱代詞發展順序分析

吳筱雅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研究生

郭又方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研究生

林坤燦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使用 CHILDES 中文語料庫

中兒童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每組

10 名共 90 名兒童的語料與前人關於人

稱代詞的發展研究進行分析，得出幼

兒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表現出來的

人稱代詞發展順序基本與以往日常情

境中所作研究結論相同，母親在與兒

童對話時使用的語言與兒童人稱代詞

的習得存在密切關係，所以家長在親

子遊戲過程中應注意自身語言的數量、

嚴謹性和豐富程度。

關鍵字：親子遊戲、人稱代詞、

        發展順序

一、引言

人稱代詞是語言交際中使用頻率

非常高的詞，其含義具有概括性和相

對性，需要隨時調整和轉化說話角色的

參照點，隨著具體說話環境和說話角

色（說話者、受話者、第三者）的變

化而不斷地變化（許政援、閔瑞芳，

1992）。因此人稱代詞的正確使用與兒

童的認知能力和語言運用的能力有密切

的關係，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目前涉及兒童人稱代詞發展能力

的研究不多，從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

1. 在兒童早期習得人稱代詞前，需要使

用人稱代詞的地方經常直接使用自己或

別人的名字、稱謂來稱呼，即使用直

稱。2. 兒童對人稱代詞的理解先於其產

生，為人稱代詞的習得奠定了心理基

礎。3. 兒童習得人稱代詞的順序是人稱

代詞單數早於人稱代詞複數，大致順序

為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

4. 在兒童習得人稱代詞過程中，會出現

◎通訊作者：郭又方�kuo1216k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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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倒置、單複數錯用等現

象（孔令達、陳長輝，1999；許政援，

1996；梁衛蘭，2002；張興峰、吳衛東，

2007）。

由於已有研究大多數為個案跟蹤

調查，雖然數據資料詳盡，但由於研究

對象人數和追蹤時間跨度的限制，代表

性不足；或採用的是父母報告這一間接

方法，所獲得數據的準確性較弱（梁衛

蘭等，2002）；又或是對兒童人稱代詞

發展順序較大規模的語料分析的研究距

今已有較長的時間（孔令達、陳長輝，

1999；許政援，1996）。

對於生理和心理都在快速發展期的

幼兒來說，帶有自導性和愉悅性的遊戲

活動佔據了他們生活的大部分，他們也

在遊戲中發展語言、動作、規則遵守等

各方面能力。隨著大陸地區城市化的發

展和大量獨生子女的出生，目前的兒童

更多的是在自己家中與父母、祖父母等

親人相處，親子遊戲對於兒童各方面技

能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將背

景設定於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探討幼

兒人稱代詞能力的發展和運用情況。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 CHILDES 中文語料庫

中兒童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的語料，

對話者一方為幼兒，另一方為其母親，

互動內容為搭積木、玩玩具等遊戲活

動。被測兒童年齡跨度為 14-60 個月，

除 32 個月到 36 個月間相隔 4 個月外，

其他每隔 6 個月為一個月齡組，共分

14m、20m、26 m、32m、36m、42m、

48m、54m、60m 等 9 個月齡組，每組

10 名共 90 名兒童（男女各 45 名），

記錄的語料均為半小時。

從人稱代詞的功能來看，通常用

於指代人，個別人稱代詞也指代物，如

“它”、“它們”。按照指代對象人稱

代詞可分為六大類：第一人稱代詞（如

“我”、“我們”、“咱”、“咱們”）、

第二人稱代詞（如“你”、“您”、“你

們”）、第三人稱代詞（如“他”、

“她”、“它”、“他們”）、複稱代

詞（如“自己”、“自身”）、旁稱代

詞（如“人家”、“別人”）和統稱代

詞（如“大家”）。由於本研究的對象

為幼兒，且使用的是半結構化情境中的

語料，因此只分析兒童對第一、第二、

第三人稱代詞的掌握能力，其他三種人

稱代詞（複指代詞、旁稱代詞、統稱代

詞）暫不作研究。因為本研究被測兒童

為南京地區兒童，日常用語屬於南方語

系，而“咱”、“咱們”是在北方地區

較通用的口語詞，因此本研究中又排除

了“咱”和“咱們”兩個詞。同時在搭

積木等親子遊戲中，兒童基本不可能使

用“您”這一尊稱，因此也排除了“您”

這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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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兒童在遊戲情境中習得最早和使

用頻率最高的人稱代詞依次為“我”、

“你”、“他”，符合過去在日常情境

中對兒童代詞習得順序的研究。

2. 第一人稱“我”、“我們”和第

二、第三人稱單數（“你”、“他 / 她

/ 它”）出現時間與以往研究類似。

3. 第二、第三人稱複數出現時間遲

於以往日常情境下的研究，其中“他們

/她們 /它們”從30個月推後到42個月，

“你們”從 30 個月推後到 60 個月。

以上現象的出現應與親子遊戲對話

情境中半結構化的環境模式限制有關。

在以往的研究中，除問卷法外，其他兩

類方法都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對兒童的

語言進行收集和分析，與本研究的半結

構化情境有一定區別，這種區別類似於

日常會話與語文能力測試之間的區別。

因此，半結構化情境對兒童心理認知能

力、抽象概括能力和語言運用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對於幼兒來說，人稱代

詞複數的理解和使用遠遠困難與人稱代

詞單數的習得，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習

得也要晚上一年左右的時間，而半結構

化的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由於對話者

只有母親和孩子兩個人，缺乏數量關係

和第二、第三人稱指向的群體概念的刺

激，因此幼兒只有在對人稱代詞複數掌

握非常熟練的情況下，才會在缺乏刺激

的情境中恰當的自發使用這些代詞，導

致“你們”和“他們 / 她們 / 它們”的

出現大大滯後於日常情境中的研究。

（二）相關研究結果

對於以往研究中發現的兒童在人

稱代詞習得過程中會出現的一些特定現

象，其相關研究結果如下：

1. 幼兒在使用人稱代詞前以及學

習對人稱代詞的掌握過程中，對直稱的

使用普遍存在。例如 20m 月齡組中的

幼兒在要求母親把某件玩具遞給自己的

時候，經常說“給寶寶”，而不是“給

我”。這與兒童自身的語言發展特點和

母親的引導方式有關。母親在與幼兒進

行互動中，普遍存在大量使用“兒化

語”的現象。

2. 在幼兒自主使用人稱代詞前，能

夠理解母親使用的人稱代詞，例如 14m

月齡組中的幼兒都沒有掌握人稱代詞的

使用，但當媽媽做出類似“把球給我”

這樣的要求時，大多數幼兒能夠做出對

應的動作。這一現象在幼兒對各類人稱

代詞的理解中普遍存在。

3. 以往研究發現的“我”、“你”

倒置、單複數錯用等現象在本研究中出

現較少。這應與本研究採用分月齡段取

樣調查以及半結構化情境設置有關。

由於本研究的取樣年齡（20m、26m、

32m 等）基本為日常情況下兒童能夠完

全掌握人稱代詞的年齡點，因此在有母

親引導的情況下出錯機會較少。同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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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親子遊戲對話中也幾乎不存在需要

使用人稱代詞複數的情況，也就不會出

現單複數錯用的現象。

（三）本研究結果

本研究顯示，幼兒在親子遊戲對話

中使用的人稱代詞的數量和種類隨幼兒

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使用 SPSS 11.5 對

各月齡組間幼兒使用人稱代詞的數量和

種類進行分析可知，幼兒使用人稱代詞

的能力以 26 個月為分界線，14 個月時

只能做到理解母親說的部分人稱代詞，

完全沒有自主使用能力；20 個月時大

部分幼兒能夠使用“我”這一人稱代

詞，但其他人稱代詞都沒有掌握；從

26 個月起逐漸掌握各類人稱代詞，其

中第一、第二、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使

用頻率顯著上升。

但是在各月齡組內，幼兒的人稱

代詞使用能力並不完全相同，尤其在

26m-42m 這一年齡段內，組內幼兒的

人稱代詞使用情況存在明顯差異，以

26m 月齡組為例，能力最強的兒童已

經掌握第一人稱單複數、第二、第三人

稱單數的使用，能力較弱的兒童仍停留

在第一人稱單數“我”的使用上。這一

現象應與幼兒自身語言能力和親子遊戲

對話情境有關。同時，母親的語言方式

也對幼兒存在影響。前面曾經談到，母

親大量使用“兒化語”類的直稱會導致

幼兒使用直稱的增加，同樣，如果母親

在親子對話中注意使用人稱代詞，則會

引導幼兒學習使用人稱代詞。對母親使

用人稱代詞數量與幼兒使用人稱代詞種

類的相關分析顯示，兩者呈現正相關，

母親在親子對話中使用人稱代詞次數越

多，其幼兒掌握的人稱代詞也越多。

四、討論與建議

（一）幼兒在親子遊戲對話情境中

表現出來的人稱代詞發展順序基本與以

往日常情境中所作研究結論相同。兒童

使用的人稱代詞數量和種類隨年齡增長

增加；人稱代詞單數習得早於複數的習

得；人稱代詞習得前的直稱現象、早期

理解現象也都有明顯體現；由於半結構

化情境的限制，第二、第三人稱代詞複

數的出現晚於以往研究。因此，家長在

親子遊戲中應注意遊戲內容和環境的設

置，儘量增加角色扮演、想像遊戲等具

有社交性質的遊戲，家長參與其中，在

群體情境中引導兒童學習使用人稱代詞

等抽象辭彙。

（二）母親在與兒童對話時使用的

語言與兒童人稱代詞的習得存在密切關

係，母親在遊戲對話中減少使用直接稱

謂，注意使用人稱代詞，不僅增加自身

語言的準確性和嚴謹程度，同時增加幼

兒模仿母親話語使用人稱代詞的機會，

促進幼兒人稱代詞的習得。

（三）家長在親子遊戲過程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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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語言的數量、嚴謹性和豐富程度，

對於幼兒的語言學習至關重要。隨著孩

子年齡的增長，家長應該逐漸減少“兒

化語”的使用，逐漸增加語言中人稱代

詞等抽象辭彙的數量和種類，鼓勵兒童

模仿自己的語言，多使用人稱代詞，這

會提高幼兒對人稱代詞的學習和使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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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溝通軟體對嚴重溝通障礙者
溝通訓練之初探

楊熾康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蔡佳恬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鍾莉娟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許多複雜溝通需求者（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 CCN） 由 於 無

法和正常人一樣使用言語來和別人

溝通，因此，就必須透過輔助溝通

系 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來協助其完成

溝通之功能。在 CCN 中有能力較好的

AAC 使用者，這些個案不僅可以閱讀

文字，也可以使用文字來和別人溝通。

為了加速這些個案的溝通效能，可以提

供打字溝通軟體給個案，讓其透過文字

來形成句子，再搭配文字轉語音系統

（text to speech, TTS）來完成訊息的傳

遞。雖然國外已有多款的打字溝通軟

體，但在華人世界中目前仍是非常稀

有。本文將介紹一款專為華人所設計的

打字溝通軟體─聽我打。另外，也透過

一個失語症個案來說明其應用。

關鍵字：溝通障礙、失語症、輔助溝通

系統、打字溝通軟體

壹、前言

許多無法用言語溝通的人，沒有

辦法像正常人一樣，想和說幾乎是同步

進行的。CCN 個案除了可以透過 AAC

來幫助其表達外，幾乎沒有其他更好

的方式來幫助他們。依據美國聽語學

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ASHA; 2004）對 AAC 的定

義如下：AAC 是指研究上、臨床上、

及教育上所實行的一個領域，它涵蓋了

研究的嘗試，以及何時需要給予因短暫

性、永久性的損傷、活動限制、口語或

語言表達（或理解）及嚴重障礙而引起

參與受限者的補償，其內容包括了口

語和書寫的溝通方式。在 AAC 的發展

中，除了使用圖像溝通外，另外個案也

可以透過文字拼音的方式來表達需求

◎通訊作者：楊熾康�ckyang@mail.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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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Speech Therapy, 2016）。

早期有使用硬體方式來解決文字拼音

的 溝 通 方 式， 如 Light Writer（Toby-

Churchill, 2016）；也有使用軟體方式，

如 EZ Keys（Words +, n/a）。由於使用

文字加上 TTS 的溝通方式，需要有拼

音的能力，所以使用者需要較佳的認知

和語言能力。除此之外，為提升使用

者的溝通效率，這類的溝通輔具也會

提供文字預測（word prediction）和縮

寫還原（vocabulary expansion）的功能 

（Cook & Hussey, 2002; p.305）。

在 CCN 的族群中，可以使用打字

溝通軟體的使用者只需要有基本的識字

能力和注音或寫字能力，如腦性麻痺、

自閉症、失語症或漸凍人症，就非常適

合使用這款的溝通輔具。

若是有識字問題，則可透過圖文

教學來提升個案辨識文字能力，其方法

為圖像對圖像、圖像對文字、文字對文

字、聽聲音找文字和念讀文字等步驟

（蔡佳恬，2016）。個案至少需具有聽

聲音找文字的能力，方可使用打字溝通

軟體。當個案學具有認字能力後，就可

以進行句構訓練。句構可以從最簡單的

主詞＋動詞＋受詞，再慢慢增加句子的

複雜度。最後，再讓個案回到自然情境

和別人溝通。上述的方式也就是 AAC

介入三部曲（楊熾康、周丹雅、黃騰賢，

2015）。

貳、聽我打基本功能介紹

聽我打（Listen and Speak）是屬於

AAC 中的打字溝通軟體，目前只能安

裝在蘋果 iOS 作業系統。由於此軟體主

要設計來幫助無法用言語溝通的 CCN

個案來表達自我的需求和想法，因此在

設計上提供以下的功能來幫助使用者在

最短的時間將自己的想法，打成文字，

再將文字轉成合成語音的輸出。

一、它有編製好的十五個情境版

面，其中有十一個中文和四個英文。這

些版面可以作為使用者與人溝通的起

點，另外，語言治療師或特殊教育教師

也可以將編製好的版面複製到新的版

面，再依據個案的需求進行修改。

二、它有溝通歷史（過程）的記錄，

AAC 使用者可以將表達過的訊息，直

接從歷史的選單中重複向溝通夥伴再表

達一次，而不需重新建構句子。或者將

歷史的句子輸出在訊息框中做微調，如

此，就可以加速 AAC 使用者的表達時

間。

三、它有自建詞庫的功能，可以讓

AAC 使用者自建語料庫，並透過文字

預測（word prediction）來加速文字的

輸入。

四、它有我的最愛功能，可以依據

AAC 使用者的溝通情境，自我編輯溝

通的句子。同時，它的句子也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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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個案概況表

表 2 
  個案功能性語彙表

年齡 教育程度 病發前職業 目前認知、語言、感官與動作能力描述

58 大專 設計師

交談時，可以說出目前居住地和職業等個
人基本資料，自發敘述圖片和回答問題則
多為語詞和短句，且較多虛詞，使得聽者
難以理解；句長 6 字；感官無異常；可自
行行走，右側肢體無力，可以用左手操作
物品，但書寫有困難。

為更深入了解個案的語言能力，

第二位筆者在介入前以簡明失語症

測 驗（Concise Chinese Aphasia Test, 

CCAT）對個案進行施測。在 CCAT 表

現的部分，個案在「圖物配對」（11

分 /85%） 和「 圖 字 仿 寫 」（11.3 分

/75-80%）子題均為近乎正常，顯示個

案的圖像認知能力保存相對完整；語言

理解的部分，個案的「聽覺理解」（8.8

分 /55-60%）和「閱讀理解」（8.8 分

/60-65%）為中度障礙；口語表達部分，

「簡單應答」（8 分 /45-50%）和「口

語敘述」（5.9 分 /45-50%）分別為中

度與中重度障礙；「覆誦句子」（7.1

分 /35-40%）為中度障礙。

二、教學步驟

（一）功能性語彙訓練

在確定個案日常活動內容，了解

其最迫切的溝通需求後，為個案設定一

系列功能性語彙，詳細功能性語彙見

表 2。由於聽我打需要以文字版面進行

輸入，因此在正式介入前需個案有能力

指認版面上的語彙，所以個案先進行語

彙訓練，以建立其先備能力。個案在介

入前先進行圖像對應圖像、圖像對應文

字、文字對應文字、聽聲音找圖像、聽

聲音找文字、命名圖片以及唸讀文字等

七項能力訓練。等訓練通過率達 90%

以上，才讓個案進行聽我打的句構練

習。依據個案在日常生活所需之語彙，

以及配合聽我打之使用者介面，設計其

日常生活情境版面，詳細內容見圖 6。

語彙類別 功能性語彙 按鍵底色

代名詞 我     黃色

動詞 吃、喝、去、做、拿、覺得、上廁所、運動、復健     綠色

形容詞 很開心、很難過、很生氣     藍色

一般名詞 飯、麵、藥、水、湯、飲料、眼鏡、手機、健保卡     橙色

地方 回家、公園、醫院     紫色

社交用語 請幫忙、請等一下、再說一次、謝謝     粉紅色







東華特教　民 105 年 8 月� 第五十五期　25

楊熾康、周丹雅、黃騰賢（2015）。運

用 AAC 介入三部曲對提升一位國

小唐氏症兒童溝通能力之初探。東

華特教，5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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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班適應體育活動設計實務經驗分享

陳秋惠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班特殊教育組研究生

尚憶薇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副教授

徐孟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副教授

鍾莉娟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鍾莉娟�lchung@mail.ndhu.edu.tw

摘要

適應體育活動設計首先需考量特

殊生的個別差異，彈性調整體能活動

進行的各種元素，發展出多元形式之活

動型態，使特殊學生能順利參與體育

課程，在過程中達到身心需求的滿足。

筆者整理數年特教班教學經驗，進行適

用於特教班之適應體育活動設計，並同

時結合特教與體育等相關領域之觀點，

將特教班教學現場之適應體育活動設

計實務經驗進行彙整，提供有興趣的

教師或研究者進行交流。

關鍵字：適應體育、特教班、

　　　　適應體育活動設計

一、前言

根據美國健康體育及運動休閒協

會於 1974 年定義「適應體育為一種具

變化性，且能發展體能的活動、遊戲、

運動、韻律計畫；它能適合身心障礙者

的興趣、能力和限制…。」（引自教育

資料館，2007），適應體育也被解釋為

一種方法（林曼蕙，2012），綜合來

說，適應體育活動設計首先需考量特殊

生的個別差異，彈性調整體能活動進行

的各種元素，發展出多元形式之活動型

態，使特殊學生能順利參與體育課程，

在過程中達到身心需求的滿足。而筆者

擔任特教班教師多年，深深感受到安置

於特教班之特殊生除了認知上的困難

外，在動作能力上受限亦較多，使得體

育活動的進行對特教教師而言，常是一

大挑戰，因此現場的特教教師如何進行

體育活動，方能在引發特殊生參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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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同時亦達到身體活動的目的，使得

適應體育活動的規劃設計，對特教教師

亦顯得特別重要。因此，筆者整理數年

特教班教學經驗，進行適用於特教班之

適應體育活動設計，並同時結合特教與

體育等相關領域之觀點，將特教班教學

現場之適應體育活動設計實務經驗進行

彙整，提供有興趣的教師或研究者進行

交流。

二、特教班之適應體育活動設計

針對特教班所設計的適應體育活

動，首先須考量特教班學生組成型態與

特質。特教班學生年齡為混合年級，筆

者實際進行教學之學生人數為七人，障

礙類別分別為四位自閉症學生、一位智

能障礙學生及兩位多重障礙學生。

自閉症者在體育課的身體活動量較

同儕少，其身體活動量與同儕社會互動

表現成正相關，而課程內容、學習環境

與教師特質則會對其身體活動強度產生

影響（ Pan, Tsai, & Hsieh, 2011）；然

而在面對自閉症學生進行一般體育教學

時，自閉症者的分心與衝動行為、社會

行為以及情緒調節的困難等情形，則成

為教師教學時的主要挑戰（Obrusnikova 

& Dillon , 2011）。可見，自閉症孩童

在一般體育課要順利進行學習實屬不

易，更加彰顯適應體育課程對自閉症學

生的重要性。而智能障礙青少年相較

於一般同儕在身體活動量也是較少的

（Frey, Stanish, & Temple, 2008）， 智

能障礙學生除了心肺功能與肌肉力量

較同儕低之外，還有較多肥胖的情形

（Pitetti, Beets, & Combs, 2009），國內

研究指出智能障礙者在柔軟度、肌耐力

和心肺耐力都比一般學生差，是屬於需

要加強的等級 （賴秋進，2006）；國

外研究也一致地顯示出智能障礙兒童在

肌肉強度、耐力、敏捷度、平衡感、跑

步速度、柔軟度與反應時間等各項得分

均低於一般同儕（Winnick, 2011）。而

賴秋進（2006）研究結果顯示透過適當

的適應體育教學，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健

康體適能的提升是有所幫助的；Pitetti

等人（2009）以國小智能障礙學童進行

研究，亦發現透過適應體育與休息時間

的適當規劃可以大幅度提高智能障礙

學童的身體活動機會，進而達到建議

的體能活動指標（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 MVPA）。以重度或多

重障礙學生而言，則常因為不適合、無

助益或不安全等因素考量，被排除在一

般體育課程之外，然而透過 IEP 團隊成

員包括教師助理、特教教師、適應體

育教學者、治療師和父母等成員之合

作，還是可以讓重度或多重障礙的學生

安全、成功地融入體育課程中（Block, 

Klavina, & Flint, 2007）。因此，為了

提升特教班身心障礙學生的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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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生，也更容易使其跟上學習節奏，

讓特殊生透過熟悉學習活動的結構，同

時也能夠幫助其更加穩定地參與學習活

動。

因此，我們在活動內容的實施上，

除了固定主要教學者，在課程進行過程

中，盡量採用結構化的流程，固定每次

的基本動作次序與音樂搭配，其流程依

次為打招呼活動、上肢與下肢伸展暖身

運動、彩虹約定平衡協調運動、運動遊

戲時間、兔子跳跳躍運動、魔法操移動

運動，以及最後的道別活動。

（四）在規律結構中鑲嵌具有變化性的

元素，形成可負擔的學習挑戰。 

在上述結構化的教學活動中，依循

著固定的順序與流程，包含動作內容與

搭配音樂均於每次課堂教學時，以一致

的方式反覆呈現，在活動設計中歸類為

反覆課程；而在學習活動中段另外特別

安排「運動遊戲時間」為變化課程，指

在規律的結構中，鑲嵌具有變化性的元

素，隨著每週課堂活動進行，安排一系

列不同的體育遊戲活動，期望在固定結

構流程中，增加多元刺激體驗與社會互

動機會。在活動設計中，所安排運動遊

戲活動，其安排時間刻意穿插在一連串

基本動作之中段，主要用意在利用活動

型態的改變，調節特殊生的體力。在本

活動設計中，主要規劃有兔子找蘿蔔、

天才小釣手、命中目標…等，共十項不

同的運動遊戲。

三、特教班適應體育活動設計實施經驗

回饋討論與建議

筆者運用上述特教班適應體育活動

設計內容，相關的原則與建議已在上部

分進行說明，以下則針對實施後的實務

經驗反饋，提出以下幾點想法進行討論

與修正建議：

（一）活動設計內容結構化是穩定也是

限制。

為使提升融合效果以及穩定特殊生

之情緒等因素，課程實施流程設計以結

構化方式實施，並固定主要教學者之角

色，但實際運作發現有諸多因素可能影

響結構變化，此時穩定的結構反而可能

成為教學活動進行上的限制。例如，當

主教者身體不適，需更換主教者時，若

其他教學者不熟悉活動內容結構，則可

能需要暫停實施，改以其他內容替代。

又或者當有突發狀況影響或是學生遲到

等因素，都可能造成結構流程與時間上

的些微變動，需要主教者的靈活應變，

在結構中保有彈性的處理原則。上述情

形建議在實施該教學活動時，以教學團

隊方式進行，共同熟悉教學流程，亦可

嘗試輪流擔任主要教學者，在人力支援

與結構進行上，可以有更大的空間與彈

性。此外，建議避免將活動流程安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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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緊湊，宜在活動與活動間轉換的空

檔，預留些許空白時段，避免過度壓縮

以緩衝突發狀況，協助活動內容能順利

完成。

（二）運動遊戲時間的活動設計型態以

合作模式優於競爭模式。 

起初為了提昇活動趣味性，將運動

遊戲階段之教學活動以競爭模式進行，

但發現部分特殊生容易顯得太過興奮，

而表現出過於衝動的表現，而相較於部

分對於競爭無概念的特殊生，則是缺乏

積極度，表現出較被動的情形。因此，

建議將運動遊戲活動形式改以合作模式

進行，在教學過程中，不僅可以使特殊

生的情緒較為穩定之外，亦可以透過分

組合作的部分，共同完成目標，同時達

到動作練習與社會互動學習的效果。 

（三）運動遊戲時間之活動設計內容考

量與方向調整之考量要素可更

多元。

在本次活動設計中的「運動遊戲時

間」的項目每次課堂都會更新項目，以

每週一堂課來計算，共設計十個項目，

實施期間為十週。因此，在實際實施的

部分，除了依據學生能力與需求外，可

考量實施週數來進行項目的規劃，亦可

以充分考量學校可運用的體育活動器

材，搭配相關體育學習目標，再者亦可

以參考學校體育教學特色，進行內容方

向的調整，都能使此部分的活動更加多

元豐富。

四、結語

本文限於篇幅，僅針對特教班適應

體育活動設計以及實際實施的經驗，進

行分享與討論，有關活動設計的相關理

念與考量原則，應用於其他特教班教學

時，仍需要考量學校特教班實際資源與

學生個別差異進行調整，方能更貼近教

師與特殊生的需求。希望相關的實務經

驗分享，可以提供現場特教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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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過一般學校的其他行政人員（Ball, 

1987；Bowe, Ball, & Gold, 1992；Lesar, 

Benner, Habel, & Goleman, 1997）。由

此顯示，校長在學校特殊教育推動上的

重要性，校長對特教理念的認知決定了

學校特教推動的方向，也決定了學校特

教工作落實的成功與否。

貳、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法簡述

一、特殊教育法

（一）修訂沿革

臺灣早在 1984 年即制定公布「特

殊教育法」，全文共 25 條，係為特殊

教育的主要法律依據，亦為臺灣特殊教

育奠定了發展的基礎。依其修訂的背景

觀之，重在建置法制規範特殊教育之推

動，保障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權益（林

坤燦、羅清水、林銘欽，2012）。經過 

10 餘年的發展，盱衡當時特教的環境

與社會條件之不同，為符合人民之期待

與特殊學生、家長之需求，又開始進行

相關條文內容之修正，後於 1997 年 5

月 14 日修正公布，引領我國特殊教育

走上更健全發展之途（吳武典，2010、

林坤燦、羅清水、林銘欽，2012、郭美

滿，2012）。 

接續 1997 的修正，教育部又於 

2001 年及 2004 年進行小幅增訂修正部

分條文，以更符應實際需求。而為因應

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之公布，

再者暨考量國內社會主客觀條件、民間

特殊教育團體強烈要求、特殊教育學童

人數不斷增加、特殊教育服務需求殷切

等因素之影響，教育部乃自 2006 年起

即刻著手委託學術單位進行特殊教育法

再修正工作，直至 2009 年 10 月 23 日

立法院完成「修正特殊教育法」三讀通

過法律程序（林坤燦、羅清水、林銘欽，

2012），本次修法亦為繼 1997 年以來，

歷經 12 年最大幅度之修正。2013 年又

修正 8 條，至此修正後，臺灣特殊教育

法條文為 51 條。

（二）2014 後特殊教育法的特色內涵

與精神

審視現前特殊教育法之內涵，其

目的為保障特教學生受教權益，提升其

受教品質與學習競爭力，具體實踐充分

就學與適性揚材。特殊教育法分為四

章，第一章為《總則》，含第一條至第

九條條文；第二章為《特殊教育之實

施》，含第十條至第四十一條；第三章

為《特殊教育支持系統》，含第四十二

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章為《附則》，

含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一條。第一筆者

從一位國中、小校長的角度著眼，參酌

了諸多學者（吳武典，2010、吳勝儒、

邱進興、周國生、陳錫輝，2010、林坤

燦、羅清水、林銘欽，2012、郭美滿，

2012）之文獻後，特將現前特殊教育法

的重要特色、內涵與精神做了簡單地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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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摘述如下：

1. 健全特殊教育法制，引領政策

精緻發展。

2. 依據特殊學生需求，提升特教

服務品質。

3. 重視鑑定安置輔導，確立學校

行政支援。

4. 擴大特教實施階段，明定特教

實施方式。

5. 訂定資優教育實施，規範入學

升學方式。

6. 寬籌學費獎補助財源，扶助學

生充分就學。

7. 建構特教支持系統，提供全方

位之服務。

8. 建構無障礙環境，營造校園全

面支持。

9. 國民教育階段資優教育一律採

分散式精神辦理。 

10. 增加教師組織代表角色，融合

更具專業多元聲音。

二、三十個授權子法

源於特殊教育法第一章（總則）

的有三個授權子法，此部分所涉之權責

單位多為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源於

特殊教育法第二章（特殊教育之實施）

的共有二十二個授權子法，而第二章共

分三節，第一節為《通則》，共有八個

子法，其中與國中、小較有相關的有三

個，分別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

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

法（11-2、14-2）、特殊教育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19）及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21-3）。

特殊教育法第二章的第二節為《身

心障礙教育》，共有十四個子法，筆者

亦整理出與國中、小較有相關的部分有

五個，分別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

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

供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27-2）、各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31）、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

（32-3、40-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

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32-

2）及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33-

3）。特殊教育法第二章的第三節為《資

賦優異教育》，此部分之子法則與前述

之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同。

源於特殊教育法第三章（特殊教育

支持系統）有四個授權子法，筆者整理

出與國中、小較有相關的部分為一個，

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設置辦法（45-1）。源於特殊教育法

第四章（附則）的唯一一個授權子法即

為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50）。

參、從法的內涵到學校具體的落實

從上述有關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

法的討論，筆者認為到國中、小的具體

落實上有三方面，也是身為一位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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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校長必須確實了解的，分別為行政方

面、學生的學習適應方面及家長權益方

面，而在此部分的討論，也會將身心障

礙者權益保障法之相關法令參酌納入，

以更臻完整性，茲分述如下：

一、在行政方面

（一）在組織運作上

1. 確認學校編制問題

確認身障集中式特教班，國小每班

不得超過 10 人；國中為 12 人；資優集

中式特教班不得超過 30 人；在集中式

特教班教師編制上，國小每班 2 人；國

中為 3 人；身障班的導師上，國中、小

每班 2 人；資優班的導師為 1 人；教師

助理員之設置，每 15 人置專任人員 1

人，未滿 15 人者，置部分工時人員；

教師助理員應受 36 小時以上之職前訓

練；職後每年受9小時以上之在職訓練。

2. 確認身障生安置班級中的人數

減少規定

校長需了解每安置身障學生 1 人，

減少該班級人數 1 人至 3 人，但有特殊

情形者，不在此限（各縣、市對此均有

相關的辦法來規範）。身障學生就讀之

普通班，其班級安排應由學校召開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不受常態編班相

關規定之限制。

3.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運作

學校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委員會人數各縣、市均有明確規範），

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委

員任期一（學）年，期滿得續聘之。本

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

4. 有關特教學生申訴問題

對鑑定、安置及輔導有爭議時，得

於收到通知書之次日起 20 日內，向主

管機關提起申訴；於學生學習、輔導、

支持服務或其他學習權益受損時，得向

學校提起申訴。

5. 有關轉銜問題

需了解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

階段之轉銜，學生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

校應召開轉銜會議，並依會議決議內容

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寫轉銜服務

資料。

6. 有關身障人員的進用

學校職員工總人數在 34 人以上

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

數，不得低於職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

如違反則有罰款之問題。

7. 有關轉介與鑑定    

學校疑似特殊學生之轉介務必經家

長同意並簽具同意書，鑑定則由各縣、

市鑑輔會結合醫療單位來聯合評估。

（二）無障礙環境及最少限制環境的落

實

依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

（33-3）所規定，需配合身心障礙學生

之需求，營造校園無障礙環境及最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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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環境。曾思瑜（2003）提到「無障礙

環境」是一種人性化空間的實現，主要

在確保身為人類的「移動權」，讓所有

的人能共同參與社會活動。而依據現階

段聯合國所定義的「無障礙環境」為可

及、安全、便利的環境，是全民「全面

參與、機會均等」的生活環境（黃劍虹，

2007）。

二、在學生的學習適應方面

（一）在班級經營運作上

學校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得與普通

班學生共同接受融合且適性之教育。也

需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校內外學

習機會，提升學習成效。教師需透過各

種教學與班級經營策略，提供學生充分

參與機會及成功經驗。

（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落實

學校應設計適合之課程、教材、

教法及評量方式，融入特殊教育學生個

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實施。在

IEP 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部分，即充分

運用專業團隊合作方式，評估並擬定依

學生個別特性所需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

務，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林坤燦，

2012）。

（三）師生的接納與關懷

學校應每年辦理相關特殊教育宣導

活動，鼓勵全體教職員工與學生認識、

關懷、接納及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以支

持其順利學習及生活。前項所定特殊教

育宣導活動，包括研習、體驗、演講、

競賽、表演、參觀、觀摩及其他相關活

動；其活動之設計，應兼顧身心障礙學

生之尊嚴。

三、在家長的權益方面

（一）重要的福利宣達

1. 有關獎補助、津貼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國民中、小學品

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其獎補助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自治法規

辦理。另需讓家長了解身心障礙照顧者

津貼的申請事宜。

 2. 有關各項減免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

女，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業年

限 內，其最近一年度家庭所得總額未

超過新臺幣 220 萬元，得減免就學費

用。就學費用指學費、雜費、學分費及

學分學雜費。減免基準如下：身心障礙

程度屬極重度及重度者：免除全部就學

費用； 身心障礙程度屬中度者：減免

十分之七就學費用；身心障礙程度屬輕

度者：減免十分之四就學費用。另也需

告知身障者牌照稅之減免事宜。

3. 輔助科技資訊提供

有關輔助科技的申請與借用，大多

由各縣、市輔具資源中心提供服務，應

多隸屬社會局之業務。

（二）特教相關活動的辦理

學校需視身心障礙學生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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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的家庭支持服務，包括家長諮

詢、親職教育辦理，更須讓家長充分了

解縣、市內所辦理的各項特殊教育研習

及活動資訊，並協助家長申請相關機關

或團體之服務。

肆、合乎於法的應有認知

在學校具體推動特殊教育的工作

上，一位國中、小校長必須對特殊教育

法及其相關子法有初步的認識，進而達

到合乎於法的認知，茲簡述如下：

一、體認校長角色的重要性

校長於學校經營的重要性於前述中

已有提及，但在實務現場中，並非每位

校長的理念都一致，對特殊教育的重視

亦然，尤其在現今融合教育發展快速的

時代，校長更必須清楚自己的角色與功

能，強化自身專業的知能，才能更有效

地領導學校。另外，校長居學校引領的

角色，如能展現出對特教的重視，亦能

實質引領學校員師生及家長對特教的重

視。

二、學校任何作為應確遵法的規範

臺灣是一個民主進步的地方，事事

都得遵從法制，學校是一個公務單位，

更應遵守法的規範。前述中已簡單的介

紹了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法的制定沿革

及修訂過程，相信其相關的內涵，已能

充分提供各校在實務運作時有明確之依

據。學校在推動特殊教育的過程中，必

須先熟悉相關法令的內涵，實務因應時

絕對需恪遵法令，避免違法以及造成不

必要之爭端。當然，以實務現場來看，

要學校在整體特教工作的推動上面面俱

到，確實有些力有未逮之處，尤其是一

些小校，因為須面對龐大繁瑣的行政業

務，這也是目前各國中小兼任行政教師

難覓的困境。因此在實際的特教作為

上，校長更需凝聚共識，在不違法令

下，適時調整因應的措施。

三、法未明確規範的作為亦要合理

法除了提供明確的規範事實外，

亦是解決爭議的一大關鍵因素。然而法

即使再周延，都有它不足的地方，此即

為自由心證之處。在特殊教育推動的過

程中，也有可能出現前述的問題，於學

校的立場而言，在不違相關法令的前提

下，為能顧及特殊學生及家長的權益，

學校一定要盡力地去做，避免造成弱勢

的家庭更弱勢。例如在身障生的安置

上，一些學校常遭遇到困難，雖然法已

明訂可以減少其班級人數若干人，但也

常找不到願意帶班的老師，此即為學校

的考驗，以較大型學校而言，是不是可

以在同學年老師的同意下，對其身障生

安置的班級再多減人數，這應亦有討論

的空間，因為身障生的安置本來就需具

彈性，問題之解決只端賴學校如何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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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從教育部特教通報網（2016）所

公佈的最新數據來看，目前國中、小的

身障生共 66,359 人，其中就讀普通學

校者佔了 96.63％（64,128 人，此部分

含啟智班的集中式安置及資源班的分散

式安置），足見融合教育已是臺灣的特

教安置趨勢。特殊教育的推動是有賴大

家一起來努力的，這包含了學校、家庭

及社會。臺灣在特殊教育的相關法令建

置上已有很不錯的成果，在這樣的基礎

下穩定發展，將使特殊教育呈現更多元

的風貌，尤其目前國際潮流趨勢對融合

教育的重視，臺灣在融合教育的努力上

也是有目共睹的，現前各國中、小融合

教育的實況正是最佳的見證。學校是重

要的教育場所，當然也背負著更多的期

待，如何由學校對特殊教育的重視引領

社會觀念的前進，相信是身為特教工作

者所重視的議題。

如前言所述，傳統以來，校長被

視為是社會重要的角色，是臺灣社會的

教育先驅，其影響力可上達政策決策階

層，可下至教師、學生、家長、社區人

士。因應社會多元的變遷，校長應在學

校的領導上採取更加彈性的作法，亦

應更主動扮演鼓勵大眾對特殊教育進

行重新認識和了解的角色（張嘉文，

2010）。身為一位國中、小校長也更應

將「法」的部份做更深入的了解，相信

在這樣的思維下，校長定能肩負起特殊

教育推動的重責大任，帶領學校邁進完

全融合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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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輔助犬參與特殊教育
教學活動之初探

 黃榮真　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習輔助犬參與

特殊教育教學活動之情形，研究方法

以質化為主，針對三位現職特教工作

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自編「學習

輔助犬參與特教場域活動之實施現況」

訪談題綱為研究工具。本研究結果發

現：（1）學習輔助犬在特教場域扮演

同理解讀者、協同教學者、生命教育

者等多元角色，（2）由教師於特教場

域運用學習輔助犬之實施現況得知學

習輔助犬協助特殊學生提高肢體復健

的動力、幫助特殊學生增加溝通的意

願、強化特殊學生提昇學習內驅力等，

（3）學習輔助犬參與特教場域協同教

學之未來展望是制定學習輔助犬培訓

計劃、建立學習輔助犬教育推廣模式。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論，針對政府

相關單位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學習輔助犬、特殊教育

一、前言

在現今經濟富裕的臺灣社會年代

裡，大多數人的童年時光，不乏與玩偶

之間建立信任及安全感經驗；而寵物型

動物將是升級版玩偶的最佳化身，在真

實生活情境，與我們有許多雙向而豐富

的動態交流，彼此獲得相伴的樂趣；因

著牠們有小孩般單純、天真，讓人開心

的特點，容易引來逗趣歡樂的氛圍，邇

來有「毛小孩」的暱稱，廣受歡迎與喜

愛，特別對於特殊需求者具有影響力。

寵物型動物中，狗是討喜且具療

癒特性的動物之一，因著牠們的真誠、

善良、忠心的天性，與生俱來的敏銳嗅

覺，樂於與人相處及擅於直接且正向表

達友誼回饋的特質，成為新興另類治療

的媒介。

對於特殊需求學生而言，經由專業

人員篩選出個性安定溫馴且有最佳穩定

度的狗隻，讓牠們接受完整專業訓練，

亦即符合安全等所有規定的「學習輔助

犬（Learning with Assistance Dog）」，

◎通訊作者：黃榮真�gloria@mail.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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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們將成為特殊需求者激發學習及生命

潛能的好伙伴。研究者從相關文獻理論

與實務觀察中發現，若能適時將學習輔

助犬介入於教學情境中，能紓緩特殊需

求學生緊張壓力，放鬆身心，暫時忘記

寂寞，帶來情緒穩定，激勵與他人互動

的動機，具有增強其自信心的功效；同

時，能從旁協助特殊需求學生突破難以

開口的困境，從被動參與學習及復健活

動，提昇到積極主動且樂此不疲；基於

此，學習輔助犬無形中為特殊需求學生

學習現狀創造出從逆勢轉為勝的關鍵契

機，亦成為開發特殊需求學生身心潛能

的最佳幫手，此乃成為研究者想要進一

步探究之主要動機。故此，本研究實際

透過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針對學習輔助

犬參與特殊教育教學活動情形的主題，

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之質化研究，藉此歸

納特教實務工作者於特教場域中的真實

看法。

二、學習輔助犬協助特殊需求學生之相

關研究評析

統整國內外學習輔助犬相關文獻，

學習輔助犬能成為身心障礙者有效的

教育媒介（胡湘郇，2013；Parshall，

2003），能協助及開啟智能障礙（王

玟琇，2011；葉明理，2005）、肢體

障礙（葉明理，2005；葉明理、廖華

芳，2002；葉明理、廖華芳、徐亞瑛，

2004）、 自 閉 症（ 林 芝 宇，2009；

葉明理，2005；葉明理、廖華芳，

2002；葉明理等人，2004；黃毓涵，

2012；Cirulli et al.,2011；Grandgeorge 

et al.,2012）、腦性麻痺（葉明理，

2005；葉明理、廖華芳，2002；葉明

理、劉金枝、廖華芳，2001；葉明理

等人，2004）、多重障礙（葉明理，

2005；陳姿蘋 2015）、情緒障礙（葉

明理，2005）、亞斯伯格症（李萍慈，

2005）、 閱 讀 障 礙（Becker，2002；

Jalongo,Astorino&Bomboy，2004）等特殊

需求學生的生活與學習潛能。

在學習輔助犬協同教學之課程規劃

方面，曹維真（2009）建議將學習輔助

犬參與教學活動，納入學校整體的課程

規劃之中；而葉明理和陳美麗（2012）

強調學習輔助犬活動設計之重要性。在

課程實施方面，Rathsam（2002）提及

在課程設計方面，可藉由分組競賽活

動，透過學習輔助犬加入活動設計之

中，培養學生與同儕以合作方式完成任

務，達到教師預定的教學目標。葉明理

（2005）指出學習輔助犬參與活動，最

好不要連續超過一個小時，每次活動最

好是結構式或低結構式特質之動態與靜

態活動交錯進行，以增加活動趣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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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輔助犬參與特教場域活動之實

施現況

研究者邀請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

進行自編「學習輔助犬參與特教場域活

動之實施現況」半結構式訪談研究，三

位現職特教工作者受訪內容分別編碼為

A、B、C，共同探討學習輔助犬於特教

場域扮演之角色、教師於特教場域運用

學習輔助犬之實施現況及針對學習輔助

犬參與特教場域協同教學之未來展望等

三向度，茲將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如下：

（一）學習輔助犬於特教場域扮演之角

色

1. 同理解讀者

學習輔助犬天生被賦予靈敏機警、

聰明慧詰的特點，能理解及洞察人的肢

體動作所表達的指令，亦能同理與解讀

人的喜、怒、哀、樂等情緒反應，能耐

心聆聽人們抒發心情故事，適時扮演安

慰者、陪伴者、傾聽者、同理者等多元

角色，就像是一位知心的好朋友；能感

同身受正經歷心情低谷的人，透過牠們

臉部表情及肢體動作傳達出憐憫與關

心，同時也能與心情正處高峰的人，自

然流露出愉悅的神情及肢體語言。

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共同表示學習

輔助犬於特教場域扮演能穩定特殊需求

學生情緒的安慰者，此外，也是心靈上

最佳支持者（B）、特殊需求學生傾訴

者（B）、善於聆聽特殊需求學生表達

的好朋友（B）。

「與學習輔助犬互動的過程中，

學生覺察到自己以友善溫暖的態度對待

及關心牠們，可以幫助牠們快樂健康的

成長，同時在彼此相伴過程，建立同理

心」。（B）

2. 協同教學者

學習輔助犬同時能協助特殊需求學

生於自然情境中進行周遭事物之辨識、

追溯事件記憶等剌激心智的練習。

所有受訪的現職特教工作者一致認

為學習輔助犬於特教場域吸引特殊需求

學生注意力，扮演最佳教學媒介、同儕

互動的橋樑、四肢復健的動態輔具、激

發特殊需求學生與人語言溝通的話題，

除此之外，引導特殊需求學生勇於開口

表達的陪伴者（A、C）、具有柔軟觸

感且具溫度的觸覺訓練教具（A、C）、

促進專注閱讀（C）、降低特殊需求學

生學習焦慮（A、B）、培養與同儕合

作完成任務的能力（A）。

「牠們是最佳教學媒介，牠們的

加入能營造快樂輕鬆的學習環境。牠們

參與教學活動中的拋接活動，陪同特殊

需求學生參與教學情境中的步行活動及

合作競賽等，學生展露開心的表情」。

（A）

「牠們是同儕互動的橋樑，吸引特

殊需求學生的目光，成為與人語言溝通

的話題焦點，增加對話的機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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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教育者

透過特殊需求學生飼養牠們的歷

程，漸次地學會付出、照顧及養成責任

感，能建立彼此被需要的自我價值感，

形成正向的投契關係，是生命教育中最

具特色的動態教材。

現職特教工作者亦提及學習輔助犬

於特教場域能幫助特殊需求學生學會付

出、照顧及責任感（B）、強化特殊需

求學生之生活自理能力（B）。

「從照顧學習輔助犬的過程中，無

形中培養學生同情心及生活自理能力，

肯定自己有助人的能力，也讓學習輔助

犬和特殊需求學生之間擁有正向的連

結」（B）。   

（二）教師於特教場域運用學習輔助犬

之實施現況

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不約而同地提

及他們在教學現場觀察到學習輔助犬能

穩定特殊學生的情緒，激勵他們更願意

和外界溝通，而且更專注於課堂活動。

1. 學習輔助犬協助特殊學生提高肢

體復健的動力

受訪者 B 談到同事之間常聊起自

從學習輔助犬融入課程之後，學生常興

奮地用有限的肢體、語言與學習輔助犬

比手畫腳，期待彼此有更多接觸。有些

學生先天關節攣縮非常嚴重，每週復健

是段難熬時光。但是，透過與學習輔助

犬零距離、又充滿溫度的互動，使得他

們漸漸展露笑容。例如：腦性麻痺的學

生艱難的用手套圈圈在學習輔助犬身

上，復健手臂，但依然露出樂此不疲的

笑容；雙腳不便的輪椅學生在老師協助

下抬起腳，讓牠們跳躍；原本雙腳力量

萎縮學生，每次復健都不願意進行太

久，但自從身旁有牠們陪伴，不僅願意

為了牠們在復健的步道上多走幾趟，以

往過度依賴手的力量來支撐雙腳復健的

狀況也獲得改善，臉上的笑容增多；而

這是人與動物最親密溫暖的距離，也是

復健歷程中最動人的時光。

2. 學習輔助犬幫助特殊學生增加溝

通的意願

此外，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亦分享

在特教場域運用學習輔助犬的心得：

學習輔助犬能逐步開啟特殊需求學

生與外界溝通的心門，漸次地願意用臉

部表情、肢體動作及有限的語彙表達心

中感受。

「語言發展遲緩的學生能在第二次

看到狗，就對著牠們侃侃而談，雖然表

達內容不太清楚，但已跨越其原本的困

境」（A）。    

「自閉症學生因語言障礙而出現社

交溝通困難，且坐不住，經過多次學習

輔助犬陪伴後，願意與人接觸，讓先天

不擅表達情感的學生展露笑容」（B）。

3. 學習輔助犬強化特殊學生提昇學

習內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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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習輔助犬參與陪伴特殊需求

學生之閱讀活動，能發揮學習輔助犬對

於特殊需求學生的鼓勵效應。

「由於受過訓練的學習輔助犬願意

伴讀學生念書，藉由牠們簡單專注的聆

聽，能讓學生願意主動對閱讀和學習產

生興趣和動機」（C）。

（三）針對學習輔助犬參與特教場域協

同教學之未來展望

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提及政府相關

單位應培訓本地區學習輔助犬培訓及教

育推廣的種子教師（A）、提供學習輔

助犬到學校或機構之相關經費（B）、

狗醫生團隊的支援（B）、開設本地區

培育學習輔助犬系列課程（C）。

目前臺灣與學習輔助犬有關的實務

單位，分別有臺灣動物輔助活動及治療

協會（簡稱狗醫生協會）及社團法人臺

灣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屏東大

學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正式啟用國內第

一座「學習輔助犬」訓練教室，並與縣

內 10 所小學合作；去年 8 月起執行「學

習輔助犬輔助學習計畫」，陸續推動一

系列與學習輔助犬相關課程與研究。除

此之外，屏東縣政府為解決流浪狗問

題，結合教育以推動閱讀學習輔助犬培

育計劃，屏東縣府教育處於縣內國小舉

辦招募推動課程，去年已培訓十三名學

校老師成為種子教師，更有四隻家犬通

過訓練，正式在學校服務，陪伴學生讀

書，重新賦予流浪狗或家犬不一樣的任

務。屏東縣預計明年也會讓校園學習輔

助犬走向社區圖書館，服務更多學子。

新北市圖書館新莊裕民分館已於今年 3

月 27 日特別首創推出圖書館學習輔助

犬伴讀服務，為全國首創「寵物友善圖

書館」，提供全市各教養院及國中小資

源班「寵物特教伴讀」。前述相關經驗

之交流，均值得我們效法學習，並且努

力與這些單位共同攜手合作，為東部地

區學生打造培育學習輔助犬計劃，提供

最佳生命教育的典範。

由上述學習輔助犬實施現況觀之，

三位現職特教工作者提出相關看法：

1. 制定學習輔助犬培訓計劃

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能依花東地區社

區圖書館、特殊教育班級、特殊學生學

習等需求，擬定在地化「流浪犬升級學

習輔助犬」培訓計劃，邀請臺灣動物輔

助活動及治療協會、社團法人臺灣動物

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與屏東大學「學

習輔助犬」訓練教室等團隊提供專業的

支援及指導，開設本地區培育學習輔助

犬系列課程，培訓教育推廣的種子教師

（A） 。

 2. 建立學習輔助犬教育推廣模式

建議藉助學習輔助犬團隊的支援，

協助本地區篩選適合擔任學習輔助犬的

犬隻，建立本土化學習輔助犬教育推廣

模式，同時提供學習輔助犬到學校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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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相關經費（B）。

四、結論

綜上所述，根據國內外文獻及受

訪者在教學現場的多年觀察，發現在教

學中融入學習輔助犬與特殊學生互動學

習的活動，則學習輔助犬能協助特殊學

生提高肢體復健的動力，增加其溝通的

意願，提昇其學習內驅力，歸納言之，

牠們將從旁協助學生開展若干方面的潛

能：

（一）在動作方面，增進特殊需求

學生自發性的四肢活動與軀幹伸展之意

願，強化肌肉耐力及抑制張力反射，提

高手眼協調能力，激發學生由被動提昇

到積極主動參與學習及復健活動。

（二）在語言方面，協助學生增進

語彙量，突破難以開口的困境，提高與

人溝通之意願及口語運用的機會。

（三）在社交方面，增加眼神注視

目標物的次數，促進學生社會化，安定

學生情緒，激勵與他人互動的動機，漸

進地引導學生融入社會。

（四）在認知方面，強化學生語彙

的理解及認識，增加對於周遭事物之辨

識、追溯事件記憶等心智能力。

（五）在生活自理方面，學生藉由

飼養歷程，學會清潔及餵食基本技巧與

注意事項，漸次地學會照顧自我與動物

的知能。

（六）在自信心方面，學生透過與

牠們互動之間下指令的情境，增進正向

自我概念，建立自尊及自信。

由此觀之，學習輔助犬對於心思單

純天真的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發展，特

別具有正面影響。

職是之故，建議政府相關單位能

擬定花東地區在地化學習輔助犬培訓計

劃，建立學習輔助犬教育推廣模式，邀

請學習輔助犬專業協會團隊提供支援及

指導，讓花東地區特殊需求學生及教師

也能享有與西部同步之學習輔助犬相關

資源及專業教育資訊，將是花東學子之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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